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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岩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
应 急 指 挥 部 综 合 组 

 

岩新冠肺炎防指综〔2022〕97号 

 

 

龙岩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综合组 

关于调整西藏、新疆、海南入（返）岩人员 

健康管理措施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龙岩高新区（经开区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

急指挥部，市直各单位： 

近日，各地报告西藏、新疆疫情外溢风险人员感染阳性病

例，根据省卫健委电话通知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西藏、新

疆、海南疫情外溢风险人员现阶段的健康管理措施进行调整。

现将调整后的健康管理措施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健康管理对象 

1．8月 1日以来，有西藏自治区旅居史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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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8 月 1 日以来，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、伊犁

哈萨克自治州、塔城地区、阿勒泰地区、哈密市、巴音郭勒蒙

古自治州旅居史的人员；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、第八师、

十三师旅居史的人员。（以下统称为“新疆地区”） 

3．7月 30日以来，有海南省旅居史的人员。 

二、调整健康管理措施 

（一）西藏、新疆地区入（返）岩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

1．对 8月 7日（含 7日）以来有西藏、新疆地区高风险

区旅居史的入（返）岩人员，实施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健

康管理期内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 

2．对 8月 7日（含 7日）以来有西藏、新疆地区中风险

区旅居史的入（返）岩人员，调整为 3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4

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（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的，转为

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），健康管理期内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

居家隔离同住人员按同样频次要求进行核酸检测。 

3．对 8月 7日（含 7日）以来有西藏、新疆地区除高中

风险区外旅居史的入（返）岩人员，调整为 3天集中隔离医学

观察+4 天居家健康监测，健康管理期内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

测。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得外出，由村（社区）组织上门

采集核酸，家属同住人员一并采集核酸进行检测。 

4．对新疆地区中高风险所在设区市入（返）岩人员，如

无法确认旅居史是否为非高中低风险区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，



 

 
 — 3 —  

参照第 3点要求进行健康管理。 

（二）海南入（返）岩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

对 8月 7日（含 7日）以来有海南省除高中风险区外旅居

史的入（返）岩人员，调整为 3 天居家健康监测+4 天自我健

康监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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